


水利署及所屬、中小企業處、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所屬、中央地質調查所及能源局111年度單位預算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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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111年度預算案於能源科技計畫項下編列綠能策略規劃及整合宣導計畫2,741萬2千元。經查：
(一)經濟部於110年7月啟動第三階段離岸風電區塊開發
經濟部甫於110年7至8月公布第三階段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相關規則，概述如下：
1.申請資格、聯合審查：經濟部110年7月23日發布「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公開離岸風電場址規劃海域敏感範圍如北方三島漁場，供業者避開敏感範圍，減少爭議及後續調整成本。經濟部亦建立部會聯合審查機制[footnoteRef:1]，符合各部會法令後即備查轉送環保署進行環評審查。 [1: 邀集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及礦業權等相關目的主管機關，於單一會議聯合審查各開發業者申請案。經濟部110年7月24日「經濟部宣告正式啟動我國第三階段離岸風電區塊開發」新聞稿。] 

2.選商機制：經濟部110年8月發布「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容量分配作業要點」，115-124年共釋出15GW(GW為電量單位，即10億瓦)，其中115-120年以履約能力審查及競比作業兩階段選商，就技術、財務及產業關聯方案審查履約能力，通過審查才可競比，再依投標價格決定獲選業者、分配風場併網年度及容量。單一風場與相同開發商上限500 MW(MW為電量單位，即百萬瓦)。
3.投標價上下限：區塊開發第1期選商之投標價格上限為新臺幣2.49元/度（低於目前平均電價），下限為新臺幣0元/度。
 (二)經審計部查核指出，離岸風場開發商申請場址位於機場管制區，能源局在未與民航局充分溝通協調下即同意備查
審計部於109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曾就風場開發商申請場址位於機場管制區提出審核意見，摘述如下：
1.場址位於機場管制區，能源局同意備查：能源局104年公告潛力場址，其中編號2桃園市離岸風電潛力場址，交通部105年3月建議移至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範圍外，能源局回覆已排除緩衝區。惟開發商105年4月向能源局申請該場址，其規劃範圍仍與飛安緩衝區交疊，該局105年7月同意備查[footnoteRef:2]。 [2: 針對場址與飛安緩衝區交疊仍同意備查乙節，詢據能源局說明，該局依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申請作業要點第8點：「主管機關應依申請文件送達日期之先後，進行資格、設置量及場址之形式審查。…符合形式審查之申請案，由主管機關予以備查並通知申請人。」因申請者文件符合形式審查且與民航局洽談風機高度，該局爰函復備查並敘明需處理各單位意見且取得同意函。] 

2.飛安需經第三方公正機構驗證：105年10月交通部民航局與開發商取得共識：「應就所申設風機對機場及附近地區之飛航作業影響進行完整研究及評估，相關研究結果經第三方專業獨立公正機構驗證且民航局無不同意見，民航局方可考量同意設置之可能。」開發商107年4月已獲經濟部核配容量，10月提送評估報告及第三方獨立驗證報告予民航局，該局審查確會影響航管雷達訊號，內政部表示將影響航機海上迫降等，108年4月函請開發商補充修正。惟開發商未修正評估且未獲民航局同意，108年12月即向能源局申請電業籌設許可。
3.因開發商所送桃園離岸風場與桃園國際機場飛航作業影響評估與驗證報告未獲民航局同意，能源局未核發電業籌設許可，經濟部並於110年1月26日廢止設置同意證明文件。
針對前開離岸風場申請場址位於機場管制區，能源局未與民航局充分溝通即同意備查，嗣後又廢止同意證明乙節，由於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仍有申請場址需獲不同主管機關同意之情事，為避免上述爭端重演，能源局允宜檢討是否經全部主管機關同意始核發備查函之可行性或研擬其他配套，以杜爭議。
(三)第三階段雖增訂聯合審查及財務履約能力等，惟第二階段開發商曾瀕破產而申請股權變更，爰業者後續履約能力仍需關注
據能源局說明，第三階段「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已訂定部會聯合審查機制[footnoteRef:3]，通過聯合審查申請案能源局始予備查。上述措施應可避免第二階段經能源局備查仍未取得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最終未獲電業籌設許可情事，惟實際執行情形，仍待觀察。 [3: 「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場址規劃申請作業要點」第7點第2項：「本部為審查申請案，得邀集飛航、雷達、軍事管制、禁限建、船舶安全、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漁業權及礦業權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申請案組成審查會為之。」、第5項：「審查通過之申請案，由本部予以備查，並由本部辦理轉送申請人環境影響說明書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之作業程序。」] 

第三階段區塊開發選商條件雖將財務能力納入審查，惟第二階段曾有允能風場之開發商受COVID-19疫情影響瀕破產，經濟部爰有條件同意允能公司申請股權變更[footnoteRef:4]之案例，基此，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仍應密切注意獲選廠商後續履約能力，以利風場如期如質完成。 [4: 參考「允能風場受疫情影響面臨破產等情事 基於重大公共利益及相關社會成本，  經濟部有條件同意股權增資額度專用於風場施工」經濟部110年6月1日新聞稿。] 

[bookmark: _GoBack]綜上，能源局110年7至8月甫公布第三階段離岸風電區塊開發相關容量分配及申請作業要點，允宜參酌第二階段潛力場址面臨問題，妥謀善策良方，以利第三階段區塊開發之推動，俾如期如質完成風場開發併聯，以維供電穩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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